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

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人数

（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６ ６

，

９１１

，

９１１

，

６１７ ６６．９７５５％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１８１ ６

，

５２８

，

５９０ ０．０６３３％

合计

１８７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７．０３８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会议

，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

保荐机构代表

、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

法有效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

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１００

，

０６３ １

，

４２３

，

８２５ ９１６

，

３１９ ９９．９６６２％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２．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２３

，

１３８ １

，

４３１

，

３７５ ９８５

，

６９４ ９９．９６５１％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３．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及附注内容

，

股东大会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和公司财

务状况

，

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公司经营成果以及合并现金流量和公司现金流量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２３

，

１３８ １

，

３８６

，

８５０ １

，

０３０

，

２１９ ９９．９６５１％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８

，

９５５

，

７３３ ３６

，

４４６

，

２１４ １

，

３８６

，

８５０ １

，

１２２

，

６６９ ９３．５５８０％

关联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和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本项议案表决过程中予以

回避

。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５．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０８

，

１８８ １

，

４０３

，

９００ １

，

０２８

，

１１９ ９９．９６４８％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６．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０８

，

１８８ １

，

４３１

，

８７５ １

，

０００

，

１４４ ９９．９６４８％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时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以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

元

（

含税

）

派发股息

。

本次派息共需现金人民币

５１６

，

００２

，

８１５．１５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１

年度股息派发的权益登记日和除权日将另行确定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由崔殿国董事长具体实施

上述利润分配事宜

，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办理有关税费扣缴等事宜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２１

，

０３８ １

，

７６２

，

１１９ ６５７

，

０５０ ９９．９６５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

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聘期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为止

。

同意支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

（

含审计人员往返交通费及审计期间食宿费用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５

，

９３０

，

６８８ １

，

３９４

，

８５０ １

，

１１４

，

６６９ ９９．９６３７％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９．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其下属

２４

家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３３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公司对于子公司使用授信

额度办理的各项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

公司上

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４

，

１２７

，

６８５ ３

，

３０３

，

３７８ １

，

００９

，

１４４ ９９．９３７７％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０．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

的规定发行包括短

期融资券以及交易商协会确定的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等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发行的各类债务

融资工具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

。

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

。

募集资金的用途为用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

。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

，

具体内容如下

：

（

１

）

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

、

具体品种

、

发行时机

、

发行

的具体条款和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额度

、

发行价格

、

利率

、

发行期限等

）；

（

２

）

签署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所涉及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

（

３

）

决定聘请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必要的中介机构

；

（

４

）

如监管部门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

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当时的市场条件对本次发

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的调整

；

（

５

）

决定其他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事宜

；

（

６

）

同意将上述授权进一步授予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负责具体实施

。

本次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股东大会止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３１

，

５３８ １

，

３９９

，

５２５ １

，

００９

，

１４４ ９９．９６５２％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

，

同意公司将

４

个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其对应

的下属三级全资子公司

。

（

一

）

城际列车不锈钢车体制造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２５

，

４５０

万元

，

计划使用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

，

原实施主体为唐山轨道

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为其全资子公司天津北车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５４

，

４８８ １

，

６２８

，

９００ ７５６

，

８１９ ９９．９６５５％

（

二

）

重载快捷及出口铁路货车大型部件制造水平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计划使用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

原实施主体为齐齐哈尔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为其全资子公司牡丹江金缘钩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５４

，

４８８ １

，

６２８

，

９００ ７５６

，

８１９ ９９．９６５５％

（

三

）

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特种铁路集装箱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计划使用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原实施主体为齐齐哈尔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齐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５４

，

４８８ １

，

６２８

，

９００ ７５６

，

８１９ ９９．９６５５％

（

四

）

哈车钢材物流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１９

，

８００

万元

，

计划使用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

原实施主体为齐齐哈尔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为其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

，

２０７ ６

，

９１６

，

０５４

，

４８８ １

，

６２８

，

９００ ７５６

，

８１９ ９９．９６５５％

本议案各项内容的同意票数均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

细内容

，

可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公告的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

》

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

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通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３０８

会议室召

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公司监事会成员

、

董事会秘书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

经过有效表决

，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会议同意聘任贾世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

束之日止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向承担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所属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会议同意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向其所属全资子公司天津北

车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增资

，

用于实施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城际列车不锈钢车体制造建设项目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向承担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所属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会议同意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向其所属子公司牡

丹江金缘钩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

用于实施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重载快捷及出口铁路货车大型部

件制造水平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

以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其所属子公司大连齐车轨道交通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

用于实施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特种铁路集装箱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

以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向其所属子公司哈尔滨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

用于

实施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哈车钢材物流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的议案

》

会议同意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关于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摘

要请见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另行公告的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摘要

》。

由于崔殿国

、

奚国华

、

林万里三名董事为股票期权计划的受益人

，

需就本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

由四位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４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

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会议同意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办法

》。

由于崔殿国

、

奚国华

、

林万里三名董事为股票期权计划的受益人

，

需就本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

由四位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４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

会议同意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

由于崔殿国

、

奚国华

、

林万里三名董事为股票期权计划的受益人

，

需就本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

由四位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４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

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和管理

，

具体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

（

一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

所需的全部事宜

；

（

二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股票期权生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

所需的全部事宜

；

（

三

）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

，

在本计划中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

细

、

缩股

、

派息

、

配股

、

增发或减少股本等情形发生时

，

对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

四

）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

，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本计划规定的离职

、

退休

、

死亡等特殊情形时

，

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

、

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

五

）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

（

六

）

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进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

（

七

）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治理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由于崔殿国

、

奚国华

、

林万里三名董事为股票期权计划的受益人

，

需就本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

由四位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４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附件

：

１

、

贾世瑞先生简历

２

、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独立意见

３

、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１

：

贾世瑞先生简历

贾世瑞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硕士学位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现任中国北车机车车辆工

业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

历任太原机车车辆厂副总工程师兼产品开发处处长

、

副厂长

，

济南机车车辆厂厂长

、

党委副书记

，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附件

２

：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独立意见

根据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

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要求

，

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就公司聘任贾世瑞为公司副总裁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

根据对贾世瑞先生作为公司副总裁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的认真审核

，

我们认为贾世瑞先生符合

作为公司副总裁任职资格

，

其工作能力

、

业务素质

、

管理水平

、

个人品质能够胜任本公司副总裁工作

。

２

、

聘任贾世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３

、

未发现贾世瑞先生有国家规定不能担任相应职务的市场禁入情况存在

。

独立董事：（李丰华） （张 忠） （邵 瑛） （辛定华）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３

：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中国北车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拟实施的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认真审阅

，

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

未发现公司存在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规定

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公司具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２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

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

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亦不存在

《

管理办法

》

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３

、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

、

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

４

、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

、

约束机制

，

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使管理层和公

司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

，

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

创造性与责任心

，

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

５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内容符合

《

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对各激励对象的各事

项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

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独立董事：（李丰华） （张忠） （邵瑛） （辛定华）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中国北

车大厦

３０８

会议室召开

。

公司监事刘克鲜先生

、

监事陈方平先生

、

监事朱三华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公司董事会

秘书谢纪龙先生

、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魏东先生

、

证券事务代表时景丽女士

、

劳动工资部部长郭法娥女士列席

了会议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中国北车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克鲜先生主持

。

经过有效表决

，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监事会对本次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拟授予股票期权的具体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后认为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确定的首次获授股票期权的人数共

３４３

人

，

占全体员工总数的

０．３９％

。

其中

，

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１０

人

，

其他核心技术

（

管

理

）

人员共

３３３

人

。

该等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技术

（

管理

）

人员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

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所规定的激励对象的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

一

）

建立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以及核心人才之间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机制

，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

（

二

）

吸引

、

激励和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才

，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高价值

；

（

三

）

建立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

实现人力资本参与分配

，

健全和完善公司薪酬激励体系

，

体现公司业绩导

向的激励文化

，

增强公司竞争实力

。

二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一

）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

（

试行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

（

二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

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等

，

以上人员均为公司或所属子公司员工

，

但其应未同时参加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

激励计划

。

（

三

）

激励对象的考核

对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办法如下

：

１．

公司负责人

（

包括公司董事长

、

董事

、

总裁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按照

《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

行办法

》（

国资委令

２２

号

）

实施

；

２．

各所属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

包括董事长

、

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

总会计

师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工会主席等

）

按照

《

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

试行

）》、《

企业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

实施

；

３．

其他激励对象按照公司

《

企业内部员工绩效考核管理指导意见

》

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绩效

考核暂行办法

》，

由公司统筹安排分级组织实施

。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和激励工具

（

一

）

本计划有效期

本计划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分期授予

，

本计划有效期为

１０

年

，

原则上每两年授予一次

，

每期具体授予

日期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确定

。

（

二

）

激励工具

本计划采用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

，

标的股票为中国北车

Ａ

股股票

。

四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

一

）

股票来源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中国北车

Ａ

股股票

，

本计划实施后激励对象缴纳

的股权认购款项

，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

二

）

涉及股票期权的总数量依据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量

（

不包括已经作废的股

票期权

）

及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累计涉及的公司标的股票总量

，

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

。

（

三

）

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

，

６０３．７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

（

１０３．２

亿股

）

的

０．８３％

。

五

、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首次授予人数为

３４３

人

，

占全体员工总数的

０．３９％

。

其中

，

参与首次授予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１０

名

，

向他们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约为

３６１．２

万股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序

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数

（

股

）

一

、

股份公司董事

、

高管

１

崔殿国 董事长

４２０

，

０００

２

奚国华 总裁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

林万里 职工董事

３５７

，

０００

４

赵光兴 副总裁

３５７

，

０００

５

孙 锴 副总裁

３５７

，

０００

６

高 志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３５７

，

０００

７

孙永才 副总裁

３５７

，

０００

８

贾世瑞 副总裁

３５７

，

０００

９

谢纪龙 董事会秘书

３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王勇智 总工程师

３１５

，

０００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

３３３

人 核心技术

、

管理人员

８２

，

４２５

，

０００

以上人员由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

，

并经董事会确认

，

监事会核实

。

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

干的姓名

、

职务信息将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公司将及时发布提示性公告

。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批准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及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累计获

得的股份总量

，

任何时候均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且在任何

１２

个月期间内授予个人的上限

（

包括已

行使

、

已注销及尚未行使的期权

）

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六

、

股票期权有效期

、

生效安排

、

行权有效期

、

授予日及禁售规定

（

一

）

期权有效期

期权有效期是指从期权授予日起至行权失效日止的期限

。

本计划下授予的股票期权有效期为

７

年

，

自

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起计算

。

（

二

）

股票期权授予日

本计划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董事会确定

。

股票期权授予

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公司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５．

如果授予对象为公司董事

，

则不得为公司年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６０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以及

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３０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应在本计划通过股东大会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由董事会按相关规定确定

，

原则

上以董事会召开之日为准

。

（

三

）

生效安排

依据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到首个行权生效日的期间为行权限制期

，

行权限制期为

２

年

（

即由

授予日当日起计算的两年内不得行权

）。

自授予日起满两年后

，

在满足生效条件的前提下

，

股票期权按照下

述生效安排分批生效

：

１．

自授予日起算的第

２

周年

（

２４

个月

）

当日

，

每名激励对象依据本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的

３３％

生效

；

２．

自授予日起算的第

３

周年

（

３６

个月

）

当日

，

每名激励对象依据本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的

３３％

生效

；

３．

自授予日起算的第

４

周年

（

４８

个月

）

当日

，

每名激励对象依据本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剩余的

３４％

生效

。

如有关的周年日并非交易日

，

则行权生效日顺延至紧接有关的周年日后的首个交易日

。

（

四

）

行权有效期

股票期权的行权限制期满后进入行权有效期

，

行权有效期为行权生效日到行权到期日的间隔期

，

最长

为

５

年

。

对于每个行权生效日生效的股票期权

，

激励对象可以根据上述生效安排申请行权

，

但下列期间不得行

权

：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在任一年度

，

激励对象累计持有的已经生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为其当年可行权的数量

。

（

五

）

标的股票的禁售规定

本计划激励对象因行权而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如下

：

１．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３．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其他禁售规定

。

七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

一

）

行权价格

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４．３４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股票

期权可以

４．３４

元的价格购买一股中国北车

Ａ

股股票

。

（

二

）

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首次授予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中国北车股票收盘价

４．３２

元

。

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

布前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为公司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

，

该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４．３２

元

。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中国北车股票平均收盘价

４．３４

元

。

今后各次授予以当次授予的授予草案摘要公告之日为依据确定当次授予的期权行权价格

。

八

、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和生效条件

（

一

）

股票期权授予条件

在满足以下条件后

，

公司方可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授予

：

１．

公司业绩条件

：

本计划授予公司业绩指标目标值使用前一会计年度的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

当两个指标不低于公司近三年的平均业绩水平及市场对标群组

５０

分位值时

，

可以授予

，

否则不能授予

。

首次股票期权授予公司业绩条件

：

２０１１

年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

不低于

１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１２％

。

２．

在最近一个年度考核中

，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等级在

“

Ｄ

”

或

“

合格

”

及以上等级可以授予

。

若公司未达到授予条件

，

则公司当年不得依据本计划授予任何股票期权

，

直至公司达到授予条件为止

；

若激励对象未达到授予条件

，

则公司当年不得依据本计划向该激励对象授予任何股票期权

，

直至激励对象

达到授予条件为止

。

（

二

）

股票期权生效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时

，

股票期权方可在限制期后分批生效

：

１．

前一个会计年度公司达成如下业绩目标

：

（

１

）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或超过如下业绩指标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

生效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

１５％ １５％ １５％

（

２

）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或超过如下业绩指标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

：

生效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 １１％ １１．５％

２．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３．

在满足公司业绩生效条件下

，

生效前一年度的个人绩效等级与个人实际可生效比例的关系如下

：

激励对象年度

＠

考核等级 个人实际可生效股票期权占本批应生效比例

Ａ

、

优秀

１００％

Ｂ

、

优良

１００％

Ｃ

、

良好

１００％

Ｄ

、

合格

８０％

Ｅ

、

不合格

０％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九

、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一

）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当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缩股

、

派息

、

配股

、

增发等情况下

，

需要对获

授但未生效的

、

或已生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调整

，

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面值的价格

。

具体办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

＝

调整前的授予数量

×

（

１＋

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者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

１＋

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者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２．

缩股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

＝

调整前的授予数量

×

缩股比例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调整前的行权数量

÷

缩股比例

３．

派息

调整后行权价格

＝

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每股派息额

４．

配股

、

增发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

＝

调整前的授予数量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

１＋

配股或增发的比例

）

÷

（

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

＋

配股或增发的价格

×

配股或增发的比例

）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配股或增发的价格

×

配股或增发的比例

）

÷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

１＋

配股或增发的比例

））

（

二

）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程序

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根据上述已列明的原因对本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力

。

因

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

、

行权价格或者其他条款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且

，

作出的调整均不得违反公司上市地交易所的规定或法规

。

十

、

特殊情形的处理方式

（

一

）

当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股票期权终止生效

，

同时董事会有权视情节追回其已行权获得

的全部或部分收益

：

１．

严重失职

、

渎职

；

２．

由于受贿

、

索贿

、

贪污

、

盗窃

、

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

、

声誉等违法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

成损失

；

３．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或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４．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５．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６．

在劳动合同期内激励对象本人提出辞职

、

解除劳动合同

；

７．

劳动合同到期激励对象本人提出不再续约

；

８．

被公司辞退

；

９．

违反有关同业禁止规定

；

１０．

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

、

绩效不合格

、

过失

、

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本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时

。

（

二

）

激励对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

已生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继续生效并且可在离职之日起半年

内行权

（

或由其法定继承人代为行权

），

逾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

其余未生效股票期权终止生效

：

１．

激励对象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

；

２．

激励对象死亡的

（

包括宣告死亡

）；

３．

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辞去在公司担任职务的

，

以及不在公司担任任何其它职务的董事辞去其董事职

务并导致其不再供职于公司的

；

４．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

且退休后不受雇于竞争对手的

。

５．

除上述规定的原因外

，

因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原因导致激励对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的

。

十一

、

本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一

）

本计划的变更属中国证监会或国务院国资委有关文件

（

包括其将来不时进行的修订或任何替代其

的其他法律

、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

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

，

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其他变更由董事会决定

。

因发行新股

、

转增股本

、

合并

、

分立

、

回购等原因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范围

、

授予数量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的

，

应重新报履行国务院国资委审核备案后由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实施

。

（

二

）

本计划中止是指公司中止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生效的股

票期权失效

。

公司在该期计划的业绩考核年度未达到本计划实施条件的

，

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本计

划中止

。

中止期结束后董事会可以决定继续实施本计划

。

（

三

）

本计划终止是指公司不得再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生效的公司股票期权终止生效

。

出现下述情形的

，

股东大会应当做出决议终止本计划

：

１．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会计报告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

监事会或者审计部门对公司业绩或者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重大

异议

；

３．

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或其他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

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

四

）

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

，

股东大会可以特别决议批准终止本计划

。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终止

后

，

公司不得根据本计划向任何激励对象授予任何股票期权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生效的股

票期权仍按本计划的规定继续行权限制和生效

。

（

五

）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

、

合并

、

分立等情形时

，

原则上已授出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

激励对象不能加

速行权

。

十二

、

附则

（

一

）

本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生效

：

本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将本公司拟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报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

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本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二

）

本计划中的有关条款

，

如与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行政规章

、

规范性文件相冲突

，

则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

、

法规及行政性规章制度执行

。

本计划中未明确规定的

，

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行政规章

、

规范

性文件执行

。

（

三

）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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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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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分红前本公

司总股本为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

，

４７０

，

７３５ ４９．４９％ １５

，

４４１

，

２２１ ６６

，

９１１

，

９５６ ４９．４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８

，

３１７

，

７６０ ３６．８４％ １１

，

４９５

，

３２８ ４９

，

８１３

，

０８８ ３６．８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８

，

３１７

，

７６０ ３６．８４％ １１

，

４９５

，

３２８ ４９

，

８１３

，

０８８ ３６．８４％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３

，

１５２

，

９７５ １２．６５％ ３

，

９４５

，

８９３ １７

，

０９８

，

８６８ １２．６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

，

５２９

，

２６５ ５０．５１％ １５

，

７５８

，

７８０ ６８

，

２８８

，

０４５ ５０．５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

，

５２９

，

２６５ ５０．５１％ １５

，

７５８

，

７８０ ６８

，

２８８

，

０４５ ５０．５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１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１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４１

元

。

八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山东省禹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外环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

：

吕正欣 范里建

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４－８９１８６５８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４－２１２６０５８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2012-031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已经

2011

年

4

月

25

日发布

，

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1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2646/

或

"

青海上市公司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qinghai/

），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

明会

。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

总经理郭守明先生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王兆

三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2012-030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公司情况

，

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17:30

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

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

net/dqhd/sx/

）

参与本公司年度业绩说明会

。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2-03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举行

，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姜伟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将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一致通过

。

特此公告

。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2012-032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发审委

"

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对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46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桑德环境

"

或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事项

，

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于近期完成了股权

变更的相关工商登记事项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桑德环境于

2012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收购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富春水务开

发有限公司

7.69%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

司拟收购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议案

》（

该

事项相关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并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6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

资讯网及深交所网站

）。

公司上述两家水务类控股子公司已于近期分别在其注册所在地所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具体情况如下

：

（

1

）

关于浙江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浙江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富春水务

"

）

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桐庐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

，

富春水务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

更事项如下

：

公司名称

：

浙江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2,6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

：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

出资

2,400

万元

，

占富

春水务股份总额的

92.31%

；

桑德集团出资

200

万元

，

占富春水务股份总额的

7.69%

。

股权结构变更后

：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

出资

2,400

万元

，

占富

春水务股份总额的

92.31%

；

湖北合加出资

200

万元

，

占富春水务股份总额的

7.69%

。

（

2

）

关于江苏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江苏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沭源

"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宿迁市沭阳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

，

江苏沭源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更事项

如下

：

公司名称

：

江苏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4,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

：

桑德环境出资

3200

万元

，

占江苏沭源股份总额的

80%

；

上海京科出资

800

万元

，

占江苏沭源股份总额的

20%

。

股权结构变更后

：

桑德环境出资

3200

万元

，

占江苏沭源股份总额的

80%

；

湖北合加出资

800

万元

，

占江苏沭源股份总额的

20%

。

二

、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收购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32.50%

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事项相关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并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及深交所网站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

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近期在其注册所在地所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股权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具体情况如下

：

（

1

）

关于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桑德静脉

"

）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湘潭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

，

桑德静脉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更事

项如下

：

公司名称

：

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8,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

：

桑德环境出资

5,400

万元

，

占桑德静脉股份总额的

67.5%

；

桑德集团出资

2,600

万元

，

占桑德静脉股份总额的

32.5%

。

股权结构变更后

：

桑德环境出资

5,400

万元

，

占桑德静脉股份总额的

67.5%

；

湖北合加出资

2,600

万元

，

占桑德静脉股份总额的

32.5%

。

特此公告

。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